
附表 6：出具带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情

况

*ST 金山。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续

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的

重大不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四所述，截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金山股份所有者权益为-211,427.34 万元，归属

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-179,746.91 万元，2022 年度净利润为

-241,176.19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201,810.15 万元。

如财务报表附注四所述，这些事项或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金山

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

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*ST 榕泰。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续经营

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

不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“财务报表附注二、财务报表

的编制基础之（二）持续经营”所述，广东榕泰公司 2022 年度净利

润为-74,531.03 万元，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短期借款、长期借款、

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应付利息本息余额共计 155,110.46 万元，

负债逾期引发的诉讼事项导致广东榕泰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及土地使

用权等核心资产冻结，面临重大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。这些事项或

情况，连同“财务报表附注十一、承诺及或有事项（二）之 1.未决



诉讼或仲裁形成的或有事项及其财务影响”所述事项，表明可能导致

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不确定性。广东榕泰

公司在“财务报表附注二、（二）持续经营”进行了充分披露并采取

了改善措施，但改善措施能否有效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请财务

报表使用者关注附注二、（二）持续经营的相关披露。该事项不影响

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【强调事项】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化工材料业务关停的后续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如“财务报表

附注二、（二）持续经营之 4、化工业务处置”所述，广东榕泰公司

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关停公司化工

材料业务的议案》。广东榕泰公司通过挂牌转让、打包出售、权利义

务协商转移等多种方式对化工材料业务所涉事项进行处置，但由于该

业务经营历史长、过往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、叠加主要资产冻结等

事项的影响，导致相关处置方案尚在逐步推进中。据此，我们提醒报

告使用者关注，化工材料业务处置方案执行效果的后续影响具有重大

不确定性。

（二）非经营负债如“财务报表附注五、注释 18.短期借款、注

释 24.其他应付款、注释 27.长期借款”所述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，广东榕泰公司逾期金融负债本金 112,429.71 万元、应付利息

15,097.89 万元，基本以土地使用权、房屋建筑物等作为借款抵押物，

各债权人对土地使用权等抵押物进行轮候冻结导致广东榕泰公司面

临重大偿债压力进而导致债务逾期。债权持有人的债权持有目的、和



解意愿等对广东榕泰公司后续债务化解进度、方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

性。

此外，我们提醒财务报告使用者仍需关注，如“财务报表附注十

一、（二）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或有事项”所述，2022 年度广东榕

泰公司因证券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损失的涉诉纠纷金额为 2,223.42

万元，类似事项对广东榕泰公司后续运营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

性。

*ST 目药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

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告附注四、2 所述，天

目药业 2020 年、2021 年及 2022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分别为-4,051.83 万元、-2,980.14 万元及-6,756.03 万元，经营

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-839.59 万元、-2,642.17 万元、-1,937.05

万元，且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-1,462.73

万元，流动资产 12,413.31 万元、流动负债 22,122.07 万元，流动负

债高于流动资产 9,708.76 万元，公司净资产为负，流动风险较高，

以上事项或情况，连同附注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4、其他资产负

债表日后事项说明所述。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天目药业持续

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

意见。



*ST 豆神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

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“四、2 持续经

营”、财务报表附注“七、60所有权或使用权受限制的资产”所述，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豆神教育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

-64,951.01 万元；2022 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-65,008.17 万元；

2022 年度公司因债务逾期引发多起诉讼及仲裁案件，导致部分银行

账户被冻结、多项资产抵押，豆神教育公司很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

过程中清偿债务，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2023 年 3 月 31 日，豆神教育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送达的《通知书》及(2023)京 01 破申 280 号《决定书》，公司债权

人佟易虹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法

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，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。为降低重整成本、

提高重整成功率、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性，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

司启动预重整。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，公司是否会进

入重整程序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上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豆神教

育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

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ST天龙。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续经营

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

不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：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天龙光电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

公司的净资产29,945,246.01元，未分配利润-1,034,946,676.06元，

2022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,017,054.33 元，

2022 年度合并经营现金流为-76,567,009.67 元。公司累计亏损数额

巨大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。

天龙光电公司在附注二、(二)中已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，但

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

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ST新研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续经营事

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

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，由于前

期累计亏损数额较大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负债率

95.10%；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27,777.81 万元，流动比率为 0.57；

到期未清偿的金融机构借款本金 75,492.71 万元。这些事项或情况，

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

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ST有棵树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续经营

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

不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(二)所述，有

棵树公司 2020 年 -2022 年净利润分别为 -87,464.75 万元、

-270,594.04 万元、-36,142.15 万元，持续亏损；截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，有棵树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,650.03 万元，流动负债高于流动

资产 26,600.85 万元，银行借款存在逾期。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

可能导致对有棵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

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【强调事项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(一)所述，

有棵树公司应收孙伯荣、陈进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承诺业绩补偿

款合计 31,379.23 万元。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，有棵树公司尚

有 26,187.39 万元业绩补偿款未收回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

意见。

*ST 天山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带持

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【与持续经营相关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2 所述，天

山生物公司近年收入持续下降，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-3,184.82 万元，且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未分配利润-40,024.77

万元，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0,812.11 万元，一年内到期的银

行借款 9,415.95 万元，非金融机构借款 8,558.37 万元。这些事项或



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天山生物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【强调事项】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、4 所述，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大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德

宏涉嫌合同诈骗案经（2020）新 23 刑初 7 号《刑事判决书》一审判

决，被告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、陈德宏、陈万科上诉，天山生物公

司诉武汉泰德鑫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芜湖华融渝稳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、刘柏权等 33名转让方股权转让纠纷案经（2021）新

23 民初 2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一审判决，17 名被告提起上诉；2023

年 4月 7 日，大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德宏涉嫌合同诈

骗案经（2021）新刑终 143 号《刑事裁定书》终审裁定，驳回上诉，

维持原判（即：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（现已更名为大象广告有限责

任公司）、陈德宏、陈万科犯合同诈骗罪，分别判处罚金、无期徒刑、

有期徒刑及剥夺政治权利、没收财产等刑罚，追缴被告人陈德宏名下

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 37,279,083 股、被告单位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

司 35 名股东与公司签订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而取

得的天山生物公司的股票 78,345,524 股，返还天山生物公司）。天

山生物公司对 2018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象广告有限责任

公司 96.21%股权的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，累积影响数调整比较财

务报表的最早期初数，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股权而在财务报表

列报的项目经调整后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0元、股本11,562.46万元、

资本公积-其他资本公积-11,562.46 万元、其他应付款应付大象广告



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股权现金对价 0 元、其他综合收益 0元。截至财

务报表批准报出日，陈德宏名下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 37,279,083 股、

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35 名股东与公司签订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协议》而取得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 78,345,524 股尚未追缴

及返还天山生物公司，相关执行款项尚未到账。尚未追缴及返还的股

份将根据案件执行的后续进展情况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注销，天

山生物公司财务报表中列报的与该等股份相关的项目将予以相应处

理。


